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行政院公平交易委員會處分書 

公處字第 100238 號 

被處分人：一起行銷股份有限公司 
統一編號：25145643 
址    設：臺北市大安區市民大道 4 段 100 號 4 樓 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 君 
地    址：同  上 
 
被處分人：旺德餐飲有限公司 
統一編號：25118266 
址    設：臺北市大安區忠孝東路 4 段 170 巷 6 弄 7 號 
代 表 人：○○○  君 
地    址：同  上 
 
被處分人因違反公平交易法事件，本會處分如下： 

主    文 
一、被處分人於 GOMAJI 網站刊載「傑夫の燒肉」團購廣告，

就服務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違反公平交

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同條第 1 項規定。 
二、被處分人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，應立即停止前項違法

行為。 
三、處一起行銷股份有限公司、旺德餐飲有限公司各新臺幣 15

萬元罰鍰。 
事   實 

一、緣民眾陳情向團購網路平台購買餐券或折價券、優惠券，

實際消費時卻遭業者以各種理由拒絕使用餐券情事，本會

爰就 GOMAJI 團購麻吉團購網路平台主動立案調查。 
二、經函請被處分人一起行銷股份有限公司 (下稱被處分人一起

行銷公司) 提出書面陳述及到會說明，略以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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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為 GOMAJI 網站之經營者，網站

於 99 年 10 月 4 日正式上線。GOMAJI 網站主要營業內

容為銷售團購憑證，其商品服務之類別為餐飲類、SPA
類、美髮美甲類、觀光旅館住宿類，主要以到店消費形

態為主。消費者購買方式為於訂購頁面輸入 Email 信箱、

姓名及手機號碼，再以線上刷卡或 ATM 付款至被處分人

一起行銷公司於陽信銀行開立之信託專戶，並由被處分

人一起行銷公司開立發票。GOMAJI 網站所售兌換券原

則由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發行，僅住宿兌換券發行人

為合作店家，惟交易流程並無不同。 
（二）關於商品或服務之交付方式，倘為到店消費標的，消費

者付款後會收到 1 組兌換憑證，憑此組憑證至店家消費；

倘屬實體商品，則憑兌換憑證號碼致電店家確認收貨方

式，由店家宅配或由消費者赴店家自取。售後服務係由

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接受消費者電話或電子郵件詢

問，就消費者提出之問題與消費者及合作店家充分溝通。 
（三）GOMAJI 網站之合作店家通常由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

業務人員開發，雙方就團購憑證可使用之商品或服務內

容、售價、銷售數量、優惠期間等進行協議，並簽訂契

約。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依約收取廣告銷售拆分費

用，並提供建置有即時核銷系統之電腦予合作店家，消

費者匯款至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於陽信銀行之信託帳

戶，由銀行依實際消費之團購憑證金額，扣除拆分比例

再給付予店家，由合作店家開立餐券、住宿券等發票予

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。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初始經

營時，所使用之契約為合作備忘錄型式，後於 100 年 3
月改為「GOMAJI 精選店家合約」型式，二者主要差別

在於發票開立者，合作備忘錄型式係於消費者使用團購

憑證時，由店家直接向消費者開立發票，而由被處分人

一起行銷公司依據拆分金額開立行銷活動發票予店家。 
（四）GOMAJI 網站所載廣告，係由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依

與店家協議之合作條件編輯，圖片由店家提供或被處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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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一起行銷公司派員赴現場拍攝，由被處分人一起行銷

公司編輯並上傳至後台，生成網頁預覽頁面，經店家確

認後方正式於網站銷售。 
（五）「傑夫の燒肉」團購活動前曾生有爭議情形，「傑夫の燒

肉」經營事業為被處分人旺德餐飲有限公司 (下稱被處分

人旺德公司)，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與被處分人旺得公

司簽訂有合作備忘錄。該團購憑證於 99 年 11 月 8 日銷

售，使用期間為 99 年 11 月 14 日至 100 年 3 月 14 日。

於 99 年 12 月 11 日開始有部分消費者反映訂不到想要的

時間，至 100 年 2 月 7 日經消費者反映店家表示到活動

截止均無假日位置，經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行銷顧問

向被處分人旺德公司瞭解，由被處分人旺德公司口頭告

知「假日訂位已滿」，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並陸續接到

消費者以電子郵件及電話告知訂位已滿情事，其後由被

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和店家溝通協調，由被處分人一起

行銷公司於 100 年 2 月 18 日向消費者發信表示，未訂到

位者可向 GOMAJI 客服中心辦理退費，或轉購物金。 
（六）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與被處分人旺德公司協議兌換券

銷售份數為 2,000 份，外加到達設定值前已取得 ATM 付

款序號並於團購結束前完成付款者，最後實際銷售份數

為 2,141 份。參照廣告內容，優惠時段為週一至週四中

午、晚間 (每週計 8 個時段) 及週五至週日中午 (每週計

3 個時段)，店內 90 個座位，以每一時段 90 位顧客、優

惠期間 4 個月(16 週)及得使用團購憑證份數為全部座位

數 1/2，估算可提供位置為 7,920 位(=90*11*16*1/2)，實

際 售 出 團 購 憑 證 數 量 為 可 提 供 座 位 數 27% 
(=2,141/7,920*100%)，可提供位置遠高於預計銷售份數，

故未於廣告載明「團購憑證可使用的座位數為店家全部

座位數的二分之一」。 
（七）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前曾提供「傑夫的燒肉(總店)團購

清冊」影本到會，依該份資料，100 年 2 月 25 日(五)、2
月 26 日(六)、2 月 27 日(六)、2 月 28 日(一)、3 月 4 日(五)、



 4

3 月 5 日(六)、3 月 6 日(日)、3 月 11 日(五)、3 月 12 日(六)、
3 月 13 日(日) 等日並無消費者使用紀錄；嗣經被處分人

一起行銷公司來函表示，前所提供清冊，係 100 年 2 月

18 日發出退費公告信後，為結算尚未使用憑證的消費者

人數，於 100 年 2 月 20 日左右向被處分人旺德公司取得

之影印本，原本仍留於被處分人旺德公司，故未有嗣後

消費紀錄。 
（八）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於 100 年 2 月 20 日後處理退費及

轉購物金之原則為，凡是未在清冊影本簽名之消費者，

一律視為未使用憑證，均予退費或轉購物金，然於事後

發現，部分經退費或轉購物金消費者仍有於 100 年 2 月

20 日到店消費情況，該部分損失由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

司承擔。 
（九）「傑夫の燒肉」活動廣告於 99 年 11 月 8 日刊載，活動期

間為 99 年 11 月 14 日至 100 年 3 月 14 日，依被處分人

一起行銷公司近日取得之清冊原本顯示，該方案之服務

亦持續至 100 年 3 月 14 日，與廣告並無不符。 
三、經函請被處分人旺德公司到會說明及嗣後補充陳述，略以： 
（一）被處分人旺德公司於 99 年 9 月 3 日與被處分人一起行銷

公司簽訂合作備忘錄，部分交易條件係雙方以口頭約

定。廣告刊載方式為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至「傑夫の

燒肉」門市拍攝照片，並由被處分人旺德公司提供文字

內容，由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編輯製作及上線刊載，

刊載前經被處分人旺德公司確認。 
（二）本次團購銷售內容為消費者可持團購憑證至「傑夫の燒

肉」享用燒肉吃到飽餐點，原供餐價格為 439 元，團購

憑證售價為 219 元。消費者於 GOMAJI 網站購買團購憑

證，支付價金對象為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，並由

GOMAJI 網站提供憑證予消費者，於消費者實際赴店內

消費時，由被處分人旺德公司開立發票予消費者，而由

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開立行銷發票予被處分人旺德公

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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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件團購憑證使用期間為 99 年 11 月 14 日至 100 年 3 月

14 日，期間計 4 個月。約於活動進行 1 個月後，即約為

99 年 12 月中，開始發生消費者訂不到想要時段情形，惟

消費者仍可於較延後時段訂位，嗣於 100 年 2 月中，即

發生假日時段訂位均額滿情形，平日仍有位置可提供團

購憑證預約使用，惟被處分人旺德公司並未保留相關訂

位紀錄。「傑夫の燒肉」店面座位數計 90 位，可提供座

位數預估方式同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所述。 
（四）被處分人旺德公司於實際提供服務時，係限制每一時段

使用團購憑證之人數為總座位數之二分之一，此節限制

未於廣告中載明，惟與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洽談合作

時即以口頭協議。消費者使用團購憑證需先訂位，已載

明於網站廣告，以利被處分人旺德公司控制每日使用團

購憑證人數，即得控制每日營收情形。 
（五）提供「傑夫的燒肉(總店)團購清冊」正本，該份清冊約於

100 年 2 月間提供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影印，正本仍留

存於店內使用。依據該份團購清冊，可計算於 100 年 2
月 20 日後使用團購憑證計 210 份，其中包含週五至週日

時段使用份數 107 份，被處分人旺德公司於團購憑證使

用期間內持續提供服務，應與廣告表示相符。 
（六）被處分人旺德公司曾告知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 100 年 2

月份假日時段訂位已滿，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公告信

內容未讓被處分人旺德公司確認，因消費者所要的訂位

集中於週末，多不願接受平日位置，故被處分人一起行

銷公司公告信內容應指消費者所要訂位已滿，又至使用

期限 100 年 3 月 14 日均有消費者至店內消費，被處分人

旺德公司仍提供服務予已訂位之消費者，且於被處分人

一起行銷公司發公告信後，消費者如於非假日時段訂

位，被處分人旺德公司仍有接受訂位並提供服務，並無

與廣告不符之處。被處分人旺德公司本次團購活動係以

對折促銷低於成本、甚至虧損情形配合團購活動，讓消

費者體驗而增加知名度，廣告內容則由被處分人一起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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銷公司製作刊登，廣告責任非應歸屬被處分人旺德公司。 
理   由 

一、按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1 項規定：「事業不得在商品或其

廣告上，或以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對於商品之價格、

數量、品質、內容、製造方法、製造日期、有效期限、使

用方法、用途、原產地、製造者、製造地、加工者、加工

地等，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或表徵。」同條第 3
項規定：「前 2 項規定於事業之服務準用之。」所稱虛偽不

實，係指表示或表徵與事實不符，其差異難為一般或相關

大眾所接受，而有引起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；又所稱

引人錯誤，係指表示或表徵不論是否與事實相符，而有引

起一般或相關大眾錯誤之認知或決定之虞者。故事業倘以

廣告或其他使公眾得知之方法，就商品或服務之內容等相

關交易事項為虛偽不實或引人錯誤之表示者，即違反前揭

規定。 
二、本案廣告主體之認定： 
（一）於「傑夫の燒肉」團購憑證使用生有爭議情形，被處分

人一起行銷公司與被處分人旺德公司簽訂合作備忘錄，

合作方式為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提供團購活動廣告費

用，並依據被處分人旺德公司所提供資料，進行廣告編

輯製作及上線刊載，消費者於 GOMAJI 網站購買時係向

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付費，而於實際使用時由被處分

人旺德公司開立消費發票，由被處分人旺德公司向被處

分人一起行銷公司依拆分比例請款，再由被處分人一起

行銷公司開立行銷活動發票予被處分人旺德公司。 
（二）依前揭合作方式觀之，被處分人旺德公司利用 GOMAJI

網站刊載廣告、銷售團購憑證，增加其「傑夫の燒肉」

餐飲服務之銷售，與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共同製作廣

告內容，並因團購憑證銷售依拆分比例獲有利潤，核屬

廣告主無疑；而就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部分，自消費

者角度觀之，於 GOMAJI 網站進行交易之付款對象為被

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，團購憑證亦由被處分人一起行銷



 7

公司提供，逾期未使用時並得轉換為 GOMAJI 網站購物

金，則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係就團購憑證之銷售過程

深度參與，則可認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銷售、提供團

購憑證，依約自行出資負責相關廣告製作刊載，就廣告

內容具有相當支配能力，且所獲利潤隨銷售數量增加益

增，藉廣告之製作、刊載達到招徠團購憑證銷售目的，

經營型態顯與僅參與廣告製作之一般廣告代理業有間，

於此交易模式亦足堪認定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與被處

分人旺德公司併為廣告主。 
三、經查「傑夫の燒肉」團購廣告載有「團購憑證有效期為 2010

年 11 月 14 日至 2011 年 3 月 14 日」、「週一至週四全時段可

使用、週五至週日限用中午時段……需預先訂位」、「適用

分店」、「傑夫的燒肉 (總店)」等語，依具普通知識經驗消

費者之認知，應得知悉所購團購憑證係供於「傑夫の燒肉」

店家預約於特定時段使用，因該服務屬到店消費方式，消

費者亦應得認識實際於兌換券使用時，受有現場供餐座位

數之限制，尚不致期待為隨時無數量限制供應情形，然據

廣告所示內容，消費者仍應得信賴於 GOMAJI 網站所購團

購憑證，得於 99 年 11 月 14 日至 100 年 3 月 14 日之有效

期間，經訂位使用「傑夫の燒肉」餐點服務。 
四、雖依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及被處分人旺德公司所提供銷

售數量、使用時段及店內座位數之估算方式，渠等於

GOMAJI 網站所售團購憑證數量，理論上非為「傑夫の燒

肉」店內所無法供應數量，然觀諸團購憑證實際使用情形，

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係於 100 年 2 月 18 日以電子郵件向

購買本次團購憑證之消費者表示「……因團購客人訂位都

集中在剛開跑期間及最後，中間較少人訂位，所以造成後

期訂位大增，目前截至團購到期日前訂位皆已滿」、「尚未

使用傑夫的燒肉的麻吉，可向 GOMAJI 客服中心辦理退

費，或轉購物金申請。」，即向消費者表示購買團購憑證而

尚未使用者，自 100 年 2 月 18 日後將無法續依廣告所示使

用期間，經訂位使用「傑夫の燒肉」門市餐點服務，其給



 8

付情形即與廣告表示不符。 
五、雖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表示，渠於 100 年 2 月 18 日寄送

電子郵件公告，係因消費者及被處分人旺德公司表示於到

期日前訂位皆已滿，與被處分人旺德公司溝通協調後由被

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寄送電子郵件，惟據被處分人旺德公

司陳述，100 年 2 月中雖發生假日時段訂位均額滿情形，平

日仍有位置可提供團購憑證預約使用，並無電子郵件所稱

訂位皆已滿情事，則可認 100 年 2 月 18 日至 100 年 3 月 14
日使用期間屆至前，於週一至週四之平日，「傑夫の燒肉」

店內實際並無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所稱訂位皆已滿情

形；復參照「傑夫的燒肉(總店)團購清冊」資料及其統計，

100 年 2 月 21 日至 100 年 3 月 14 日間各日使用團購憑證份

數，使用數量最多者僅 100 年 2 月 27 日 (週日) 之 23 份，

其餘日期無論僅得於中午使用之週五至週日、或可於中午

及晚間 2 時段使用之週一至週四間，均多為零星使用數量，

依該使用份數亦難認「傑夫の燒肉」店內有實際訂位已滿

情形。 
六、是以，100 年 2 月 18 日至 100 年 3 月 14 日期間，「傑夫の

燒肉」店內實際並無存在「目前截至團購到期日前訂位皆

已滿」致無法提供服務情形，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及被

處分人旺德公司卻於雙方溝通協調後，由被處分人一起行

銷公司於 100 年 2 月 18 日以寄送電子郵件方式公告無法續

為提供服務訊息，使消費者將無法依廣告表示續為訂位使

用團購憑證，渠等廣告表示與實際給付服務之內容不符，

且其差異難為一般或相關大眾所接受，而有引起錯誤之認

知或決定之虞，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同

條第 1 項規定。 
七、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雖陳稱，依現場使用之「傑夫的燒

肉(總店)團購清冊」，該方案之服務持續至100年3月14日，

與廣告並無不符，惟查，渠寄發電子郵件使消費者無法續

為訂位使用，給付情形與廣告表示已屬不符，且依現場團

購清冊統計所示後期各日使用數量，亦難認「傑夫の燒肉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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店內實際有訂位額滿情形，則至彼時尚未使用團購憑證之

千餘位消費者，多數將因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所寄送電

子郵件將無法續為訂位使用，被處分人一起行銷公司及被

處分人旺德公司於廣告銷售團購憑證之使用期間為至 100
年 3 月 14 日，惟無正當理由即於 100 年 2 月 18 日寄發電

子郵件致消費者無法續為訂位使用，自難認其提供服務內

容與廣告表示相符。

八、綜上論述，被處分人於 GOMAJI 網站刊載「傑夫の燒肉」

團購廣告，就服務之內容為虛偽不實及引人錯誤之表示，

核已違反公平交易法第 21 條第 3 項準用同法第 1 項規定。

案經審酌被處分人違法行為之動機、目的及預期之不當利

益；違法行為對交易秩序之危害程度；違法行為危害交易

秩序之持續期間；因違法行為所得利益；事業之規模、經

營狀況及其市場地位；違法類型曾否經中央主管機關導正

或警示；以往違法類型、次數、間隔時間及所受處罰；違

法後悛悔實據及配合調查等態度；與其他因素，爰依公平

交易法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處分如主文。 
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100    年    11    月    30    日

被處分人如有不服本處分，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 30 日內 
，向本會提出訴願書（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），訴願於行政院。


